重庆市铜梁区白羊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7个

预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各办公室（中心）：

白羊镇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7个预案已经镇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重庆市铜梁区白羊镇人民政府   

        2024年7月11日
目  录

1.白羊镇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3

2.白羊镇防汛应急预案····················································23

3.白羊镇抗旱应急预案····················································31

4.白羊镇地震地质灾害应急预案········································39

5.白羊镇道路交通应急预案··············································43

6.白羊镇消防应急预案····················································48

7.白羊镇燃气及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预案···················· ····51
铜梁区白羊镇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一、预案范围和事权划分
1.1预案目的
为切实提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夯实全镇安全基础，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1.2  预案范围

本预案指在我镇辖区内发生的一次死亡1人以上（含1人）或经济损失较大以及其他性质较严重、产生重大影响的安全生产事故、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包括：

（1）范围较广、会引发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

（2）情形严重、出现人员伤亡的交通安全事故；

（3）影响范围较广、损失较重的自然灾害事件；
（4）危爆企业安全事故；

（5）民用爆炸物品和危险化学品安全事故；

（6）锅炉、压力容器和特种设备安全事故；

（7）突发传染病疫情或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

（8）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9）其他安全事故。

1.3  事权划分

事故（事件）发生后，应急救援工作由镇人民政府负责指挥协调，各村（社区）、相关办公室（中心）、企事业单位负责组织实施。

2  应急救援机构和职责

2.1  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及其职责

为加强对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救援的组织，镇人民政府成立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组长由镇长担任，副组长由其他班子成员担任，成员由各办公室（中心）、各相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组成。

主要职责：全面协调和指挥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发布预警信息；指导制定紧急管理办法或特别管制措施；帮助事故单位调用救援物资、设备和人员。
2.2  预警级别和发布

2.2.1  预警级别

依据突发公共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发展情况和紧迫性

等因素，由低到高划分为一般（Ⅳ级）、较大（Ⅲ级）、重大（Ⅱ级）、特别重大（Ⅰ级）4 个预警级别，并依次采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

（1）蓝色预警（Ⅳ级）：将要（已经）发生一般突发公共事件，事态可能会扩大。

（2）黄色预警（Ⅲ级）：将要（已经）发生较大突发公共事件，事态有扩大的趋势。

（3）橙色预警（Ⅱ级）：将要（已经）发生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事态正在逐步扩大。

（4）红色预警（Ⅰ级）：将要发生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事态正在不断蔓延。

2.2.2  预警发布

由镇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开展风险研判，按照《重庆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进行预警信息发布。

（1）发布权限。红色、橙色预警信息由区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发布；黄色、蓝色预警信息由镇政府按规定统一发布，并根据实际情况和有关规定适时调整预警信息并重新发布。

（2）预警内容。预警信息内容要明确具体，包括发布单位、

发布时间、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的类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

预警级别、警示事项、事态发展、相关措施、咨询电话等内容。

（3）发布途径。预警信息通过广播、公告栏、QQ、微信、手机短信、电话通知、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各种途径及时向辖区群众发布。

（4）预警解除。经专业人员监测显示事故（灾害）信息已逐步减弱，且经领导小组研判后已构不成灾害，由发布单位宣布解除预警。

2.3  领导小组办公室及主要职责

镇应急救援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平安法治办公室），由平安法治办公室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24小时值班电话：023-45851201。

主要职责：负责应急救援预案的定期修订工作；组织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协助领导小组实施本预案；汇总报告事故情况；传达领导小组的各项指令。

2.4  各牵头单位及主要职责

2.4.1  应急救援工作按发生安全事故的类别分别由相关单位牵头负责。

（1）地震地质灾害由村镇建设服务中心牵头负责。

（2）道路交通事故由平安法治办公室牵头负责。

（3）防汛抗旱由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牵头负责。

（4）森林火灾事故由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牵头负责。

（5）民用爆炸物品事故由派出所牵头负责。

（6）传染病疫情及群体不明原因疾病由民生服务办公室牵头负责。

（7）危爆企业、危险化学品事故、锅炉压力容器和特种设备事故由平安法治办公室牵头负责。

（8）其他安全事故由镇领导小组根据实际情况指定牵头责任单位。

牵头单位主要职责为：

（1）指导协调有关单位按照应急救援预案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力争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2）对事故应急工作中发生的争议和问题提出紧急处理意见和建议，并根据预案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和问题，及时对预案提出调整、修订、补充。

（3）帮助有关单位紧急调用各类物资、设备和人员。

（4）根据灾害情况，有危及周边单位和人员的险情时，指导人员和物资疏散工作。

（5）指导有关单位做好稳定社会秩序和伤亡人员的善后及安抚工作。

2.4.2  警戒保卫工作，由平安法治办公室牵头负责。主要职责是：

（1）组织人员迅速开展对事故现场的安全保卫工作，预防和制止各种破坏活动。

（2）做好事故现场的交通疏导和人员疏散及事故现场保护工作，阻止无关人员随意进入事故现场。

（3）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伤亡人员家属的安抚工作，对肇事者等有关人员采取监控措施，防止逃跑。

2.4.3  医疗救护工作，由民生服务办公室牵头负责。主要职责是：

（1）迅速组织急救人员开展抢救工作，力争将人员伤亡数量降到最低程度。

（2）紧急调用各类医药物资、医疗设备、医务人员和占用急救场所。

（3）及时对抢救方案提出调整、修订和补充意见，对抢救工作中发生的争议提出紧急处理措施。

（4）准确统计人员伤亡数字，及时向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人员抢救情况。

2.4.4  后勤保障工作，由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牵头负责。主要职责是：

（1）根据事故（事件）情况，及时组织调用救灾物资、食品和设备。

（2）协调电力、供水等单位做好事故（事件）现场供电、供水保障工作，确保救援工作的顺利进行。

（3）协调通信单位做好事故（事件）现场的通讯保障工作，确保各种信息传递畅通。

2.4.5  善后处理工作，由领导小组根据实际情况指定民生服务办公室、工会或其他单位牵头负责。主要职责是：

（1）对伤亡人员进行身份确认和处置，收集保管死亡人员的遗物，通知死亡人员家属及做好接待和安抚工作，协助家属办理认领、火化等事宜。

（2）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做好保险与赔偿金的测算和解释工作，协调处理相关理赔工作。

3  安全事故报告和现场保护

3.1  报送程序

安全事故（灾害事件）发生后，事故（事件）发生单位必须立即将发生事故（事件）的情况报告镇人民政府、安全监管部门和有关单位，并按规定逐级上报。
3.2  报告内容
（1）事故（事件）发生单位及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现场情况；

（2）事故单位的行业类型、经济类型、规模；

（3）事故（事件）的简要经过、伤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初步估算；

（4）事故（事件）原因、性质的初步判断；

（5）事故（事件）抢救处理的情况和采取的措施；需要协助抢救和处理的有关事项；

（6）事故（事件）的报告单位、签发人和报告时间。

3.3  现场保护。

凡与事故有关的物体、痕迹、状态不得随意挪动和破坏，因抢救伤亡人员为防止事故扩大以及疏导交通等原因需要移动现场物体的，应当通过拍照、绘制事故现场图等方式对事故现场做出标记和详细记录，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书证、物证等证据。

4  应急反应

4.1  应急报警

镇辖区内任何单位接到安全事故（灾害事件）报警后，必须立即报告镇政府值班室（电话：023-45851201）和镇平安法治办公室（电话：023-45851042）。
4.2  预警响应

4.2.1 先期处置

按照突发事件发生地属地化处置原则，突发事件发生所在的

企事业单位和村（居）委会应进行先期处置，其单位负责人或安全责任人要迅速组织救援力量抢救伤员、控制事态、转移人员、减少损失，并按规定立即上报。

4.2.2 响应分级

针对突发事件可控性、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分为4级响应，

即：Ⅳ级响应（一般突发公共事件）、Ⅲ级响应（较大突发公共事件）、Ⅱ级响应（重大突发公共事件）、Ⅰ级响应（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

（1）Ⅳ级响应

发生一般突发公共事件时，镇政府接到报告后，立即核实情况，启动相应应急预案，并调度相关单位开展应急处置。

（2）Ⅲ级响应

发生较大突发公共事件时，镇政府接到报告后，立即核实情况，及时上报。启动相应应急预案，根据需要成立现场指挥部，并调度相关单位开展应急处置。

（3）Ⅱ级响应和Ⅰ级响应


发生重大及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镇政府立即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镇长担任现场总指挥，按行业（领域）分工由各分管领导带领开展先期应急处置，同时立即向区政府报告，相关单位向区级相关部门报告，待上级应急指挥部成立后移交指挥权，服从上级应急指挥部的统一调度。

4.2.3 扩大应急

当突发公共事件的事态有进一步扩大、发展趋势时，在做好

前期应急工作的基础上提高应急响应级别，按规定进行处置。

4.3  启动应急预案

进行应急响应后，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接到事故（事件）报告后，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和应急救援各牵头单位负责人要立即赶赴现场，安排协调各方力量，迅速开展抢救工作。

4.4  应急指挥

现场指挥由镇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总指挥负责。协调安排各有关单位具体实施事故的专业抢救、警戒保卫、通讯联络、医疗救护、维护交通秩序、供水、供电等后勤保障及事故善后处理等工作。各有关单位，必须从全局出发，服从领导小组和现场指挥部统一指挥、人员调集及车辆、物资器材的调配，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共同做好事故（事件）的抢救和处理工作。

5  其他事项

5.1  表彰奖励

对在应急救援中表现突出有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给予表彰奖励。

5.2  追责问责

在安全事故（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中，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必须坚守岗位，认真履行职责，不得擅自脱离和玩忽职守。对瞒报、谎报或拖延不报，不及时组织救援以及救援中工作不力，造成事态进一步扩大的，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单位的责任。
5.3  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                       

白羊镇综合应急救援队
	序       号
	单         位
	姓名
	性        别
	联系电话
	所在地
	职务
	机动车辆名称
	备注

	1
	白                羊            镇            机                  关
	叶永强
	男
	13983904858
	白羊镇人民政府
	大队长
	小轿车
	

	2
	
	雷  军
	男
	17358423307
	白羊镇人民政府
	副大队长
	
	

	3
	
	肖必兵
	男
	15923165648
	白羊镇人民政府
	副大队长
	小轿车
	

	4
	
	周良民
	男
	15923296380
	白羊镇人民政府
	副大队长
	小轿车
	

	5
	
	蒋必伟
	男
	15310198556
	白羊镇人民政府
	副大队长
	小轿车
	

	6
	
	罗  燕
	女
	15213093569
	白羊镇人民政府
	副大队长
	小轿车
	

	7
	
	唐  颖
	女
	13650522961
	白羊镇人民政府
	副大队长
	小轿车
	

	8
	
	周笃署
	男
	15223200336
	白羊镇人民政府
	副大队长
	小轿车
	

	9
	
	查智勇
	男
	15923165677
	白羊镇人民政府
	队员
	小轿车
	

	10
	
	谭正洪
	男
	13996011320
	白羊镇人民政府
	队员
	小轿车
	

	11
	
	魏远华
	男
	13527399046
	白羊镇人民政府
	队员
	小轿车
	

	12
	
	谢  兵
	男
	13637796696
	白羊镇人民政府
	队员
	小轿车
	

	13
	
	莫  浩
	女
	15736277281
	白羊镇人民政府
	队员
	小轿车
	应急民兵

	14
	
	杜福维
	女
	13637991400
	白羊镇人民政府
	队员
	
	

	15
	
	刘  磊
	男
	18315010878
	白羊镇人民政府
	队员
	小轿车
	

	16
	
	姜正洪
	男
	18996356358
	白羊镇人民政府
	队员
	小轿车
	

	17
	
	杨  波
	男
	13608393231
	白羊镇人民政府
	队员
	小轿车
	应急民兵

	18
	
	甘智敏
	女
	15123381534
	白羊镇人民政府
	队员
	小轿车
	

	19
	
	周训伦
	男
	13635432042
	白羊镇人民政府
	队员
	小轿车
	

	20
	
	秦小燕
	女
	15736166799
	白羊镇人民政府
	队员
	
	

	21
	
	何  欣
	女
	18716648764
	白羊镇人民政府
	队员
	小轿车
	

	22
	
	罗征海
	男
	18983701456
	白羊镇人民政府
	队员
	
	

	23
	
	孙  纲
	男
	13350316291
	白羊镇人民政府
	队员
	小轿车
	

	24
	
	李正伦
	男
	15123314292
	白羊镇人民政府
	队员
	
	

	25
	
	叶  爽
	女
	15223127560
	白羊镇人民政府
	队员
	小轿车
	

	26
	
	林罗平
	男
	15223200329
	白羊镇人民政府
	队员
	小轿车
	应急民兵

	27    
	
	陈久超
	男
	13883129888
	白羊镇人民政府
	队员
	小轿车
	

	28
	
	黄  利
	女
	13002309759
	白羊镇人民政府
	队员
	
	

	29
	
	喻  强
	男
	18074589321
	白羊镇人民政府
	队员
	小轿车
	应急民兵

	30
	
	曹莉平
	女
	13512390105
	白羊镇人民政府
	队员
	小轿车
	

	31
	
	郑  宇
	女
	15086882699
	白羊镇人民政府
	队员
	小轿车
	

	32
	
	梁  怡
	女
	18883078173
	白羊镇人民政府
	队员
	小轿车
	

	33
	
	罗小波
	男
	13436119838
	白羊镇人民政府
	队员
	小轿车
	应急民兵

	34
	
	周亚东
	男
	18623418201
	白羊镇人民政府
	队员
	摩托车
	


金羊社区综合应急救援队

	序       号
	单         位
	姓名
	性        别
	联系电话
	所在地
	职务
	机动车辆名称
	备注

	1
	金                羊           社           区
	陈志国
	男
	13206106540
	金羊社区
	队长
	摩托车
	

	2
	
	张  英
	女
	13635458753
	金羊社区
	副队长
	
	

	3
	
	赵婷婷
	女
	17308357192
	金羊社区
	队员
	
	

	4
	
	周路清
	女
	13308375769
	凤凰村
	队员
	小轿车
	

	5
	
	张启润
	女
	13308378375
	金羊社区
	队员
	
	

	6
	
	周训端
	男
	13883371025
	金羊社区
	队员
	小轿车
	

	7
	
	雷奕雨
	男
	13696483441
	羊咀村
	队员
	摩托车
	

	8
	
	甘  露
	男
	17783572635
	金羊社区
	队员
	摩托车
	

	9
	
	段兴会
	男
	13060228940
	金羊社区
	队员
	摩托车
	

	10
	
	甘世芳
	男
	13883424645
	金羊社区
	队员
	小轿车
	

	11
	
	宋朝凤
	女
	13650549506
	金羊社区
	队员
	
	

	12
	
	陈  伟
	男
	17338317695
	金羊社区
	队员
	摩托车
	

	13
	
	刘明富
	男
	13062348414
	金羊社区
	队员
	摩托车
	

	14
	
	刘  洋
	男
	18725984135
	金羊社区
	队员
	摩托车
	

	15
	
	周笃云
	男
	15922677153
	金羊社区
	队员
	摩托车
	

	16
	
	陈  强
	男
	19922145171
	金羊社区
	队员
	摩托车
	

	17
	
	周贤果
	男
	13036380895
	金羊社区
	队员
	摩托车
	

	18
	
	周  闯
	男
	19936648196
	金羊社区
	队员
	
	

	19
	
	王天勇
	男
	13648341143
	金羊社区
	队员
	
	

	20
	
	陈  宇
	男
	17782261278
	金羊社区
	队员
	
	


羊咀村综合救援队
	序       号
	单         位
	姓名
	性        别
	联系电话
	所在地
	职务
	机动车辆名称
	备注

	1
	羊   咀  村
	赵锐柳
	女
	17623202187
	羊咀村9社
	队长
	电动车
	

	2
	
	周晓玲
	女
	15723321384
	石船村7社
	副队长
	电动车
	

	3
	
	陈春茂
	男
	18996064211
	羊咀村3社
	队员
	小轿车
	

	4
	
	谢  丹
	女
	18502360358
	羊咀村3社
	队员
	小轿车
	

	5
	
	刘述兰
	女
	18983907972
	羊咀村3社
	队员
	
	

	6
	
	周  娟
	女
	17784733966
	羊咀村8社
	队员
	
	

	7
	
	刘  闯
	男
	13389611699
	羊咀村2社
	队员
	
	

	8
	
	詹宗海
	男
	15025491548
	羊咀村1社
	队员
	
	

	9
	
	李晓初
	男
	17726213002
	羊咀村2社
	队员
	
	

	10
	
	朱文先
	女
	18723432663
	羊咀村4社
	队员
	
	

	11
	
	刘德云
	男
	13996152543
	羊咀村6社
	队员
	摩托车
	

	12
	
	周汝荣
	男
	19936616050
	羊咀村7社
	队员
	
	

	13
	
	姜甫容
	女
	13594045388
	羊咀村8社
	队员
	
	

	14
	
	朱祥贵
	男
	13640530985
	羊咀村9社
	队员
	
	

	15
	
	李正玲
	女
	13098762195
	羊咀村5社
	队员
	
	

	16
	
	雷世明
	男
	45852628
	羊咀村11社
	队员
	
	

	17
	
	詹如祥
	男
	13251458125
	羊咀村12社
	队员
	
	

	18
	
	詹钦淞
	男
	18723382808
	羊咀村12社
	队员
	
	应急民兵

	19
	
	雷世红
	男
	13002331691
	羊咀村8社
	队员
	
	应急民兵

	20
	
	詹啟兵
	男
	45851683
	羊咀村15社
	队员
	
	应急民兵


水碾村综合应急救援队

	序       号
	单         位
	姓名
	性        别
	联系电话
	所在地
	职务
	机动车辆名称
	备注

	1
	水  碾  村
	周龙超
	男
	13883355575
	水碾村19社
	队长
	小轿车
	

	2
	
	李正华
	男
	13308377531
	水碾村1社
	队员
	机动车
	

	3
	
	赵维良
	男
	13983248815
	水碾村7社
	队员
	电动车
	

	4
	
	赵安文
	男
	15823954410
	水碾村12社
	队员
	 
	

	5
	
	何发田
	男
	13883364954
	水碾村3社
	队员
	机动车
	

	6
	
	刘昌贵
	男
	13667659473
	水碾村4社
	队员
	
	

	7
	
	陆西文
	男
	15223052806
	水碾村5社
	队员
	
	

	8
	
	苏元国
	男
	13527535825
	水碾村6社
	队员
	电动车
	

	9
	
	周贤敬
	男
	17723538849
	水碾村8社
	队员
	摩托车
	

	10
	
	刘福珍
	男
	18983901549
	水碾村9社
	队员
	电动车
	

	11
	
	苏正银
	男
	15310368305
	水碾村10社
	队员
	电动车
	

	12
	
	李正元
	男
	18223503759
	水碾村11社
	队员
	
	

	13
	
	赵安文
	男
	15823954410
	水碾村12社
	队员
	
	

	14
	
	周必全
	男
	15340565513
	水碾村15社
	队员
	电动车
	

	15
	
	赵吉学
	男
	15902315462
	水碾村18社
	队员
	
	

	16
	
	郑  鹏
	男
	17623510117
	水碾村9社
	队员
	机动车
	应急民兵

	17
	
	何  洋
	男
	15352970119
	水碾村12社
	队员
	
	应急民兵

	18
	
	刘  洋
	男
	18996301262
	水碾村15社
	队员
	
	应急民兵

	19
	
	柏兴志
	男
	18323106698
	水碾村8社
	队员
	
	应急民兵

	20
	
	赵  鑫
	男
	19942353136
	水碾村7社
	队员
	
	应急民兵


清晏村综合应急救援队

	序       号
	单         位
	姓名
	性        别
	联系电话
	所在地
	职务
	机动车辆名称
	备注

	1
	清       晏        村
	李国云
	男
	13635444875
	清晏村11社
	队长
	小轿车
	

	2
	
	徐  菊
	女
	13500345925
	清晏村3社
	副队长
	小轿车
	

	3
	
	李  航
	男
	15823575256
	清晏村4社
	队员
	
	

	4
	
	周生会
	女
	13594390397
	清晏村1社
	队员
	小轿车
	

	5
	
	欧中武
	男
	13500341255
	清晏村2社
	队员
	小轿车
	

	6
	
	赵吉文
	男
	18184061042
	清晏村4社
	队员
	摩托车
	

	7
	
	杨平绪
	男
	13167814667
	清晏村5社
	队员
	
	

	8
	
	赵呈华
	男
	15998921415
	清晏村6社
	队员
	
	

	9
	
	彭代霞
	女
	18184062660
	清晏村7社
	队员
	电动车
	

	10
	
	彭四九
	男
	18725947826
	清晏村7社
	队员
	
	

	11
	
	赵呈辉
	男
	13983709963
	清晏村8社
	队员
	摩托车
	

	12
	
	黄代玉
	女
	13896070931
	清晏村9社
	队员
	电动车
	

	13
	
	张广明
	男
	13640518004
	清晏村10社
	队员
	电动车
	

	14
	
	黎永素
	女
	13527464554
	清晏村12社
	队员
	
	

	15
	
	肖宏川
	男
	13896077429
	清晏村1社
	队员
	摩托车
	

	16
	
	董运学
	男
	15826118132
	清晏村3社
	队员
	
	

	17
	
	王裕良
	男
	18083033620
	清晏村3社
	队员
	长安车
	

	18
	
	李  焜
	男
	13908358745
	清晏村3社
	队员
	
	应急民兵


凤凰村综合应急救援队
	序       号
	单         位
	姓名
	性        别
	联系电话
	所在地
	职务
	机动车辆名称
	备注

	1
	凤         凰         村
	周  毅
	男
	13110233033
	凤凰村3社
	队长
	摩托车
	

	2
	
	陈有梅
	女
	18996051255
	凤凰村15社
	副队长
	摩托车
	

	3
	
	汤小川
	男
	13983860085
	凤凰村8社
	队员
	小轿车
	应急民兵

	4
	
	周学文
	男
	15823170428
	凤凰村9社
	队员
	
	

	5
	
	周建设
	男
	15310375188
	凤凰村6社
	队员
	摩托车
	

	6
	
	杨明清
	男
	13658365023
	凤凰村7社
	队员
	三轮车
	

	7
	
	陈祖才
	男
	13308373593
	凤凰村5社
	队员
	三轮车
	

	8
	
	王兴友
	男
	15002306883
	凤凰村11社
	队员
	三轮车
	

	9
	
	周训友
	男
	15123022707
	凤凰村12社
	队员
	摩托车
	

	10
	
	刘代一
	男
	18423144408
	凤凰村13社
	队员
	摩托车
	

	11
	
	陈道勇
	男
	18608050543
	凤凰村14社
	队员
	小轿车
	

	12
	
	董朝勇
	男
	13889194631
	凤凰村15社
	队员
	小轿车
	

	13
	
	徐廷芬
	男
	19946922254
	凤凰村16社
	队员
	
	

	14
	
	赵  明
	男
	13368045094
	凤凰村17社
	队员
	三轮车
	

	15
	
	陈有良
	男
	13193067678
	凤凰村18社
	队员
	
	

	16
	
	孙  奎
	男
	18983851403
	凤凰村19社
	队员
	摩托车
	

	17
	
	王文良
	男
	15310658909
	凤凰村20社
	队员
	三轮车
	

	18
	
	周定学
	男
	13206093465
	凤凰村2社
	队员
	摩托车
	

	19
	
	夏福吉
	男
	18983905779
	凤凰村4社
	队员
	摩托车
	

	20
	
	周彩红
	女
	18623196158
	凤凰村2社
	队员
	摩托车
	

	21
	
	朱玉梅
	女
	15086643967
	凤凰村1社
	队员
	摩托车
	

	22
	
	陈方圆
	女
	17323845974
	凤凰村6社
	队员
	电动车
	

	23
	
	万裕伟
	男
	13896022294
	凤凰村1社
	队员
	
	应急民兵

	24
	
	程正华
	男
	13829113685
	凤凰村1社
	队员
	
	应急民兵


金铃村综合应急救援队

	序       号
	单         位
	姓名
	性        别
	联系电话
	所在地
	职务
	机动车辆名称
	备注

	1
	金         铃            村
	周尚强
	男
	15086667003
	金铃村6社
	队长
	小轿车
	

	2
	
	刘文静
	女
	19923734743
	金铃村6社
	队员
	电动车
	

	3
	
	甘世文
	男
	15310252809
	金铃村6社
	队员
	
	

	4
	
	孙帮贵
	男
	15213209926
	金铃村9社
	队员
	三轮车
	

	5
	
	陈生荣
	男
	13062312806
	金铃村1社
	队员
	
	

	6
	
	张兴尧
	女
	19112750718
	金铃村1社
	队员
	电动车
	

	7
	
	张小琴
	女
	15723345852
	金铃村6社
	队员
	小轿车
	

	8
	
	陈纯贵
	男
	13389626956
	金铃村2社
	队员
	
	

	9
	
	张昌华
	男
	15803017750
	金铃村3社
	队员
	
	

	10
	
	汤献国
	男
	19936648134
	金铃村4社
	队员
	三轮车
	

	11
	
	孙裕成
	男
	15223246554
	金铃村5社
	队员
	
	

	12
	
	黄顺明
	男
	15123896968
	金铃村7社
	队员
	
	

	13
	
	刘发富
	男
	15730471561
	金铃村8社
	队员
	
	

	14
	
	靳肖肖
	女
	17772366110
	金铃村9社
	队员
	摩托车
	

	15
	
	周光华
	男
	13072346587
	金铃村10社
	队员
	
	

	16
	
	周  元
	男
	15923166072
	金铃村11社
	队员
	摩托车
	


兵马村综合应急救援队
	序       号
	单         位
	姓名
	性        别
	联系电话
	所在地
	职务
	机动车辆名称
	备注

	1
	兵   马  村
	贾晓燕
	女
	15178857579
	兵马村3社
	队长
	小轿车
	

	2
	
	彭栋明
	男
	15123296153
	兵马村4社
	队员
	摩托车
	

	3
	
	苏  州
	女
	13637998329
	石船村11社
	队员
	电动车
	

	4
	
	彭术雨
	男
	17783994645
	兵马村8社
	队员
	
	

	5
	
	周优成
	男
	13340331841
	兵马村5社
	队员
	
	

	6
	
	汤朝明
	男
	19923801466
	兵马村9社
	队员
	
	

	7
	
	张  兵
	男
	13983238208
	兵马村1社
	队员
	
	

	8
	
	陈祖明
	男
	17353159258
	兵马村7社
	队员
	
	

	9
	
	王天云
	男
	13110234680
	兵马村3社
	队员
	
	

	10
	
	雷昌贵
	男
	13308371184
	兵马村3社
	队员
	
	

	11
	
	朱发丽
	女
	17320353460
	兵马村6社
	队员
	
	

	12
	
	郑礼全
	男
	18996063010
	兵马村9社
	队员
	
	

	13
	
	姜龙明
	男
	19946922920
	兵马村10社
	队员
	
	

	14
	
	朱安铭
	男
	17320354378
	兵马村9社
	队员
	
	

	15
	
	陈善光
	男
	15334529926
	兵马村12社
	队员
	
	

	16
	
	李正华
	男
	19122725406
	兵马村11社
	队员
	
	

	17
	
	姜正华
	男
	13643802026
	兵马村1社
	队员
	
	

	18
	
	杨  波
	男
	18983909361
	兵马村1社
	队员
	电动车
	

	19
	
	熊  瑶
	女
	18996063182
	石船村7社
	队员
	
	

	20
	
	周  娅
	女
	15823382310
	兵马村10社
	队员
	
	


石船村综合应急救援队
	序       号
	单         位
	姓名
	性        别
	联系电话
	所在地
	职务
	机动车辆名称
	

	1
	石          船         村
	蒋  敏
	女
	15998911131
	石船村10社
	队长
	小轿车
	

	2
	
	黄  佩
	女
	15823335380
	石船村7社
	副队长
	电动车
	

	3
	
	周贤春
	女
	18983903231
	石船村10社
	队员
	电动车
	

	4
	
	周真凤
	女
	18996053931
	石船村12社
	队员
	电动车
	

	5
	
	邬人杰
	男
	18108344627
	金羊街121号
	队员
	电动车
	

	6
	
	赵光辉
	男
	13594683959
	石船村1社
	队员
	摩托车
	

	7
	
	赵洪荣
	男
	15023664780
	石船村2社
	队员
	小轿车
	应急民兵

	8
	
	李正文
	男
	17308399301
	石船村3社
	队员
	摩托车
	

	9
	
	夏代容
	女
	18223099372
	石船村5社
	队员
	电瓶车
	

	10
	
	熊  瑶
	女
	18996063182
	石船村7社
	队员
	电瓶车
	

	11
	
	周光文
	男
	13272619938
	石船村9社
	队员
	摩托车
	应急民兵

	12
	
	赵  亚
	女
	18375710281
	石船村10社
	队员
	电瓶车
	

	13
	
	汤启毅
	男
	19112327758
	石船村11社
	队员
	摩托车
	

	14
	
	周汝渊
	男
	15023664780
	石船村10社
	队员
	电瓶车
	应急民兵


附件2

白羊镇各单位通讯目录

	序号
	单 位
	 电 话

	1
	镇政府值班室
	45851201

	2
	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
	45851201

	3
	平安法治办公室
	45851499

	4
	经济发展办公室
	45623848

	5
	民生服务办公室
	81600008

	6
	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45851470

	7
	村镇建设服务中心
	45851191

	8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45851042

	9
	派出所
	45851454

	10
	司法所
	45851855

	11
	市场监管所
	81608228

	12
	白羊小学
	45851706

	13
	白羊卫生院
	45851515

	14
	白羊邮政分行
	45851406

	15
	白羊农商行
	45851504

	16
	安居供电所
	45855041

	17
	羊咀村
	45851180

	18
	水碾村
	45851245

	19
	清晏村
	45851902

	20
	金铃村
	45851395

	21
	凤凰村
	45852265

	22
	兵马村
	45697785

	23
	石船村
	45851227

	24
	金羊社区
	45852291

	25
	敬老院
	15023664780

	26
	幼儿园
	13635439182


白羊镇防汛应急预案
第一章  总则

一、制定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重庆市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国家防总制定的《防洪预案编制重点（试行）》等规定，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制定目的

制定本预案，其根本目的在于防御洪涝，减轻灾害、从而保证全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制定原则

以贯彻防汛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严格执行分片（库、区）责任制，分级分部门负责制，防汛技术负责制，防汛值班工作制的原则。
按照工程措施和非措施相结合的要求，坚持以防为主，防抢结合，全面部署，保证重点，统一指挥，统一调度，服从大局，团结抗洪的原则。
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原则。制定本预案应结合本镇防洪工程现状、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场镇发展规划，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加以修改、补充和完善。
基本情况

一、社会经济概况
白羊场位于政府所在地，场镇位于白羊河边，白羊场是依白羊河而建，距离河道约120米，场镇有常住居民户500余户，有小学、农民新村各1处，场镇占地面积1.2平方公里，人口近2500人。

二、防洪设施现状
2016年对白羊场镇河堤道进行了整治及清淤处理，河岸大部分岸坡比较平缓，河岸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有利于保证河道正常行洪。场镇由于位于白羊河边，上游集雨面积较大，而场镇建筑物标高较低。因此，场镇防洪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任务十分艰巨。

第三章  防洪组织

一、组织原则

按照统一指挥、分级分部门负责的原则，镇政府建立统一的防汛指挥机构，统一指挥全镇的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对重点工程、重点地区，逐一落实防汛抢险救灾队伍，保证其安全。

二、组织机构
（一）成立白羊镇场镇防汛指挥部
指 挥 长：潘  静  党委书记
副指挥长：叶永强  党委副书记、镇长
成    员：雷  军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肖必兵  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
朱文有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蒋必伟  党委委员、人武部长、副镇长

罗  燕  统战委员、副镇长

唐  颖  组织委员、人大兼职副主席
周笃署  政法委员、副镇长

梁  怡  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负责人

谭正洪  平安法治办公室负责人
林罗平  经济发展办公室负责人

郑  宇  民生服务办公室负责人

杨  波  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

孙  纲  村镇建设服务中心负责人

唐  迪  安居派出所所长
陈  虹  白羊卫生院院长

陈志国  金羊社区书记

赵锐柳  羊咀村书记

周龙超  水碾村书记

李国云  清晏村书记

周尚强  金铃村书记

周定毅  凤凰村书记

贾晓燕  兵马村书记

蒋  敏  石船村书记

指挥部下设防汛办公室，由分管领导罗燕同志任办公室主任，杨波同志任副主任，赵阳、李正伦、喻强为成员，负责日常工作。

（二）白羊镇防汛指挥职责分工
指挥长：负责全镇防汛工作的规划组织，准备检查重大方案等措施的审定，批准发布防汛抢险救灾的命令。

副指挥长：协助指挥长进行防汛抢险救灾的组织领导工作，指挥长不在时，副指挥长履行指挥长职责。

镇防汛办：负责开展防汛检查，落实度汛方案和当险情发生时，为指挥长提供防汛抢险救灾方案，传递防汛指挥调度命令及负责调查统计洪涝灾害等防汛日常工作。

指挥部成员：负责在各自职能范围内做好本系统、本单位的防洪工作任务，度汛方案，抢险落实情况。协同防汛办处理日常事务。

（三）防汛抢险救灾工作组织
抢险救灾队伍：分为以基干民兵和综合应急救援队为基本力量的防汛抢险救灾专业队伍；以公安干警、医护人员、村社干部为基本力量的防汛抢险救灾半专业队伍；以广大群众职工为主要力量的应急抢险队伍。

医疗抢险组，由镇卫生院抽调医护人员组成，负责全镇的医疗救护和疾病防治。
治安保卫组，由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和派出所负责。
物资供应组，由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和经济发展办公室负责组织。
灾情调查组，由指挥部指定相关单位负责。
救灾和善后处理组，由民生服务办公室、平安法治办公室等负责，镇政府统一组织实施。
经济发展办公室要联系电信部门，保证通讯畅通。救灾车辆在镇政府的统一指挥下，除使用镇政府车辆外，其他社会车辆由指挥部统一调配使用。
第四章  防洪措施
一、白羊场镇防洪“三线”

白羊场镇河段实际，选择适中公路桥（即5—5断面）为代表断面，控制高程采用适中公路桥水准点高程320.500米(黄海系统)，其防洪“三线”为：警戒水位为312.45米，保证水位313.45米，管理水位为310.773米。

洪水预测预报

（一）气象预报

由镇防汛办根据区气象局、区防汛办等单位和广播电视机构发布的气象预报，负责监视监测本地区的气象形势，一旦出现恶劣气候将迅速发布有关气象预报。

水情预报

当水位达到警戒水位时，由镇防汛办发布防汛警戒公报，通过广播、电话、扩音器、QQ、微信等形式告知居民随时注意河道洪水态势，切实做好防汛思想准备工作，同时由镇防汛办派专人注视洪水监测，做好汛情上报工作。

当水位达到保证水位时，由指挥长发布防汛抢险命令，镇防汛办发布防汛抢险公报，通过广播、电话、扩音器、QQ、微信等方式告知居民随时做好防汛抢险准备或组织开展防汛抢险工作，做好汛情上报工作。
三、撤离避险及抢险救灾
（一）防汛指挥长发布防汛抢险命令后，在镇防汛办统一指挥下，将沿白羊场镇居民从公路撤离到白羊砖厂一带避险。

（二）在镇防汛指挥部统一指挥下，由防汛办安排专人负责灾情上报和统计，以镇防汛抢险队为主体进行抢险救灾，同时号召居民齐心协力抗洪魔，把灾害降到最低限度。 

四、工作制度

汛期内，防汛指挥部全体人员、防汛抢险队员及防汛值班人员必须保证通讯畅通，一旦场镇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时，镇防汛指挥部的全体人员应迅速聚集，研究防汛抢险救灾有关工作，通知防汛抢险队员准备抢险救灾。

其  他

除场镇、水利工程以外的防汛工作，镇防汛指挥部统一指挥，具体工作由有关单位或属地村（社区）负责。

对在场镇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成绩突出者，镇政府将予以表彰奖励；造成人民生命财产不必要损失的，将给予单位和主要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白羊沿河各有关单位和工程管理单位要根据本预案规定，认真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准备，于每年汛前将准备情况报送镇防汛指挥部。

白羊镇场镇防汛抢险队名单（共分四个小组）
队长：叶永强；副队长：肖必兵、蒋必伟、罗燕、周笃署。

第一小组组长：肖必兵；副组长：谭正洪（共30人）。

成员：陈志国、张英、陈久超、喻强、雷世明、周明会、李晓初、陈纯禄、周华清、詹中海、周明德、陈春茂、周娟、詹启兵、周克纯、刘文术、周发明、周贤友、罗征海、周定毅、周贤菊、陈有梅、赵香、周艳平、李正伦、谢兵、姜华、彭栋志。

第二小组组长：蒋必伟；副组长：孙纲（共30人）。

成员：周在礼、周定贤、陈国才、陈德光、周定安、赵呈银、陈友良、赵天学、陈松、陈海、陈祖才、傅全海、赵西尧、谢友贵、欧祖伯、杨明清、赵伟、周兵、李夕华、李夕清、张邦菊、周路清、詹宗玲、陈洪、周龙伟、周训伦、郑宇、梁怡。

第三小组组长：罗燕；副组长：杨波（共34人）。

成员：周笃海、陈善光、陈祖明、田术林、周发贵、姜永才、熊祖富、陈明平、黄国志、黄成富、罗小波、甘世芳、谢远明、蒋敏、赵丽莎、周汝渊、罗成国、黄洪琴、段顺琴、莫玉禄、唐朝福、周必木、刘昌荣、周定良、周发全、朱太学、刘昌孟、周子学、周龙超、赵维良、苏元铃、周飞。

第四小组组长：周笃署；副组长：魏远华（共31人）。

成员：曾庆轩、张兴尧、甘世文、周玲、尹光明、陈纯贵、张华、孙建云、刘发富、杨波、李国云、肖先训、李航、周 会、尹魁田、欧中伍、刘德宽、黄代玉、李国春、李国兵、徐菊、李正白、李国柱、周笃敏、刘明良、涂传友、周煜、周尚强、李丹。

本预案由镇防汛指挥部负责解释。
    镇防汛办联系电话白天：45852110、45851470；夜晚：45851201
白羊镇抗旱应急预案
为进一步做好抗旱工作，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用水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减轻因旱灾带来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重庆市抗旱管理条例》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预案。

1 适应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镇辖区内发生旱灾、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包括由旱灾引发的各类次生衍生灾害。

2 工作原则

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各部门、各工作组按职责分级分部门负责。坚持“以防为主、防抗结合”原则。坚持“先生活、后生产，先地表、后地下、先节水、后调水”的工作原则，最大程度地满足城乡生活、生产、生态用水需求。

3 基本情况

我镇地处铜梁区西北部，全镇幅员面积38km2，辖7个村103个社，1个社区4个居民小组，共计人口约1.56万人，耕地面积15900亩；其中田9630亩，土6270亩。有水库1座、山坪塘178口，畜水池70口，可蓄水170万m3，可自流灌溉面积6250亩。机电提灌站9处，灌溉面积3000亩。多年平均降雨1100mm，多年平均气温17℃。

4 组织机构及职责

4.1 领导机构

成立白羊镇抗旱指挥部，由镇党委书记担任指挥长，镇长担任副指挥长，抽调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平安法治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民生服务办公室、村镇建设服务中心、派出所等部门人员组成，下设监测、信息、调度、保障、救灾五个小组，全面负责辖区抗旱工作。

指 挥 长：潘  静

副指挥长：叶永强 

成    员：雷军、肖必兵、周笃署、罗燕、蒋必伟、唐颖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罗燕任主任，杨波任副主任，梁怡、谭正洪、林罗平、孙纲、郑宇、唐迪为成员。
4.2 各村（居）委会工作机构

各村（居）委会成立抗旱工作小组，由村（居）委会书记担任组长，农业专干任副组长，其他村社干部为成员，负责辖区抗旱救灾工作。

4.3 职责分工

白羊镇抗旱工作领导小组：在上级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抗旱工作，具体组织全镇抗旱救灾工作，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汇报，并采取相应的应急处理措施。

监测组：主体上由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成员组成，负责旱情监测，旱情包括：干旱发生的时间、地点、程度、受旱范围、影响人口，以及对工农业生产、城乡生活、生态环境等方面造成的影响。

信息组：主体上由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人员组成，负责对区级防指、气象、水文等部门各种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掌握村社干旱情况、蓄水情况以及水库、山塘渠堰等水利设施损毁情况，及时传递信息，为领导指挥决策提供依据。

调度组：主体上由镇抗旱办人员组成，负责按照指令及预警通知，做好水利工程的调水、救灾人员的调配，调度并管理抗旱救灾物资、车辆等。

保障组：主体上由基层治理综合指挥使、平安法治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等单位人员组成，负责抗旱救灾物资、车辆，干旱特别严重村社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医疗保障的组织工作。

救灾组：主体上由综合应急救援队人员组成，负责有序开展救援工作。

各组责任人及联系方式

	组  别
	负责人
	联系电话

	领导小组
	潘  静
	19908340555

	监 测 组
	喻  强
	18074589321

	信 息 组
	黄  利
	13340205266

	调 度 组
	杨  波
	13608393231

	保 障 组
	梁  怡
	18883078173

	救 灾 组
	魏远华
	13527399046


5 干旱影响分析

5.1 抗旱能力分析

我镇地处铜梁区西北部，虽然有上游水库蓄水控制工程，由于雨量偏少，降雨时空分布不均，上述蓄水工程的蓄水量严重不足，加上承担着村民饮用水供水任务，因此可供水量不足。如遇连续干旱30天以上，就会发生粮田干旱，饮用水困难，对工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
    5.1.1 正常需水量分析

根据多年实际，全镇一年需水量为220万m3。其中
    工业用水：1万m3；

居民生活用水：37万m3；
    农业灌溉（包括花木、经济作物等）用水量：200万m3；
    其他用水（渔业、林业、生态、畜牧业等）：62万m3；

（备注：农村人口用水定额每人每天100公斤计算，农业灌溉用水量（包括花木、经济作物等）按每亩200立方米计算）
    5.1.2 蓄水量分析

全镇有水库1座，正常蓄水量为173万m3，山坪塘182口，正常蓄水量为138万m3，全镇合计正常蓄水量311万m3；降雨可利用水量120万m3，全镇可供水量为100万m3。根据历年资料分析，到6月份，全镇各水库蓄水量约占正常可蓄水量的80%左右，实际可供水量为220万m3。

5.1.3 受旱情况分析

如果连续干旱10天，全镇有近10%的农田灌溉紧张，受旱水田为1000亩，主要分布在水碾村、兵马村、石船村、羊咀村、清晏村等地。

如果连续干旱20天，全镇预计干旱农田达到40%，约2000亩左右，旱地受灾2100亩，500人饮用水困难，主要分布水碾村、兵马村、石船村、羊咀村、清晏村等地。
    如果连续干旱40天，全镇预计干旱农田达到80%，约7000亩，旱地、园地受旱面积8000亩，2000人饮用水困难，靠水库、山坪塘灌溉的大部分地区，都将出现干旱情况。
    如果连续高温干旱达到60天以上，全镇90%的地区将受到干旱的威胁，受旱水田面积将达到9700亩，旱地、园地受旱面积将达到9000亩以上，有7个村近0.6万人口将发生饮用水困难。

6 预防、预测、预警

6.1 预报预警

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向各村（社区）、各办公室（中心）以及境辖区企事业单位发布预警内容：干旱发生的时间、地点、程度、受旱范围、影响人口，以及对工农业生产、城乡生活、生态环境等方面造成的影响等信息。

6.2防御部署

旱期来临前，白羊镇抗旱指挥部具体部署防御工作：（1）提前准备蓄水，积极动员全员参与全面抗旱工作，以节约用水为主，做好蓄水准备；（2）提前修库蓄水，对水库、山塘、水利设施进行全面摸查，安排资金进行修复蓄水；（3）提前储备抗旱救灾物资，落实救灾应急资金。

6.3 预警级别

干旱预警分为4个等级，即Ⅳ级干旱预警、Ⅲ干旱预警、Ⅱ干旱预警、Ⅰ干旱预警，分别对应轻度干旱、中度干旱、严重干旱、特大干旱。

7 应急响应

7.1 连续15天旱情应急响应

预测本辖区山塘水库占总蓄水量的70%，表皮水干涸，部分农户发生饮水困难。水碾村、兵马村、石船村、羊咀村、清晏村将有部分农户出现饮水困难。为此，采取如下措施：

7.1.1 召开机关干部和村干部会议，布置抗旱工作，确保广大群众生产和生活用水。

7.1.2 动员机关干部职工深入到各村抗旱第一线，了解旱情，检查、指导、帮助各村抗旱工作，及时协调用水矛盾，确保社会稳定。

7.1.3 机关干部职工下村，特别帮助羊咀、水碾等村寻找新水源，为下一步旱情再加重提前做好准备，以防措手不及。

7.1.4 各山塘水库要集中水权，由镇村统一调度，严格控制用水，同时禁止向塘中施肥，保证水质，禁止开塘捉鱼，确保山塘水库蓄水量。

7.1.5 动员各村利用现有机电提灌机具，白羊河提灌抗旱。

7.2 连续30天旱情应急响应。

此时，本辖区山塘将全部干涸，水库占总蓄水量的75%左右，饮水困难进一步加大，水库养殖与抗旱矛盾更加突出，受灾范围扩大，羊寿溪水流将更加减少。为此，采取如下措施：

7.2.1 抗旱指挥部将更加及时掌握全镇的旱情动态，要求各村每周一报旱情到镇，镇将旱情及时上报。

7.2.2 再继续召开抗旱工作会议，进一步布置抗旱工作，继续实施一个月旱情的所有工作措施。

7.2.3 成立一支专业抗旱分队，为各村抗旱提供服务。

7.2.4 对发生饮水困难且无水源可找的断水村，白羊镇政府实施应急送水，并采取一切措施寻找水源，引水、抽水、送水解困。

7.2.5 处理好养殖与抗旱的矛盾，防止水事纠纷发生。

7.2.6 对断水的机电提灌进行挖深引水，尽最大努力确保生产用水，只要有水源，能保多少农作物就保多少，把人民群众的损失减到最低程度。

7.2.7 组织卫生院对水质差的水进行消毒净化，确保人民群众饮水安全。

7.3 连续45天旱情应急响应

本辖区水库蓄水量在60%羊寿溪将基本断流，生活用水将更加困难，预计全镇7个村饮水将更加困难，农业生产用水许多村将无法解决。为此，动员全体干部职工深入到各村抗旱第一线，团结协作，合力抗旱；集中所有力量，科学合理调配水资源，更加节约用水，想方设法寻找水源，保证人畜有水。

8 保障措施

8.1 旱前检查

按照防御部署，对辖区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对发现的问题登记造册，及时整改处理，重点是水库、山塘、渠堰的修复。

8.2 宣传教育及演练

对本预案内的主要内容，要利用会议、广播、墙报、标语等多种形式，向辖区内群众进行宣传，开展实战演练。

8.3 工作纪律

为及时、有效地实施预案，制定相应的工作纪律，各部门要遵守各项纪律，服从指挥，密切配合，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白羊镇地震地质灾害应急预案

一、应急机构和职责分工

（一）应急机构

发生突发性地震地质灾害时，由镇地震地质灾害抢险救灾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负责应急抢险工作的统一指挥。指挥部由镇长叶永强任指挥长，政法委员周笃署任副指挥长，各办公室（中心）、派出所、各村（社区）及卫生院负责人为成员，下设办公室在村镇建设服务中心，由孙纲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村镇建设服务中心全体成员为办公室成员，负责日常工作。

发生突发性地震地质灾害时，村镇建设服务中心必须及时将情况上报区规划自然资源局，镇政府及时上报区政府。如发生的突发性地震地质灾害属特大型或大型，按国务院《地质灾害速报制度》规定执行。

 （二）职责分工

1.村镇建设服务中心：负责对突发性地震地质灾害的临灾监测、危险区划定、预警信号和人员财产撤离、转移路线的确定和公告、灾情发布、灾害应急调查、影响分析和灾害报告；参与抢险工作。

2.经济发展办公室：负责对突发性地震地质灾害应急经费的管理。

3.平安法治办公室：负责抢险救援工作，组织应急队伍进入突发性地震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区，动员、抢救并护送受威胁和危害的人员按预定的撤离、转移路线转移至安全地带，在镇抢险救灾指挥部的指挥下，配合相关部门对突发性地震地质灾害造成的险情进行排查。

4.民生服务办公室、平安法治办公室：负责对突发性地震地质灾害威胁或危害的人员及财产进行统计，对伤亡人员进行安抚，并将受威胁的人员和财产及安抚情况经镇政府审查后报区委、区政府、相关行业部门。

5.派出所：负责灾区的社会治安维护和安全保卫工作；参与抢险工作。

6.卫生院：负责组织医务人员开展医疗救护工作，参与抢险工作。

7.平安法治办公室、司法所：负责对灾区抢险救灾期间出现的民事纠纷、信访稳定进行调处和化解，并参与抢险工作。

灾害等级与影响分析

突发性地震地质灾害按照人员死亡、经济损失以及威胁人员情况，分为四个等级：

1.特大型：因灾死亡30人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或者因灾威胁100人以上。

2.大型：因灾死亡10人以上30人以下或者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或者因灾威胁30人以上100人以下。

3.中型：因灾死亡3人以上10人以下或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或者因灾威胁10人以上30人以下。

4.小型：因灾死亡3人以下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下，或者因灾威胁10人以下。

    突发性地震地质灾害组抢险救灾指挥部在进行灾害调查后，须进行灾害的影响分析，分析内容包括：

1.突发性地震地质灾害的原因；

2.突发性地震地质灾害的发展趋势；

3.突发性地震地质灾害的危害。

预警信号与应急通信保障

（一）预警信号

预警信号一般采取鸣锣、广播等形式，由村镇建设服务中心在接到灾害报告后的初步调查中确定并向村民通告，同突发性地震地质灾害所在村社的防灾责任人发布。在镇抢险救灾指挥部人员赶赴现场前，村镇建设服务中心须将预警信号再次进行通告。

（二）应急通信保障

1.在镇抢险救灾指挥部人员赶赴现场时，由平安法治办公室负责在灾害现场设立应急通讯站，采取无线电话机、对讲机等设备搞好灾害现场与抢险救灾指挥部与镇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的通讯联络。条件允许时，可采用手机、传真、座机等手段加强联络。

2.其余各单位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对讲机，以加强在抢险救灾、灾害监测中的相互联系，确保步调一致，配合有效。

应急行动方案

（一）人员财产撤离、转移路线

村镇建设服务中心在突发性地震地质灾害初次调查时，应确定人员财产撤离转移路线，并通过广播、公告等形式予以宣传。

（二）医疗救治

    先在灾害现场成立医疗救治组，并迅速调配医疗救治必备药品和设备，然后由救护人员将伤员救至白羊卫生院进行救治，医疗救护人员要做好自身消毒防护工作。

（三）疾病控制

在灾害现场成立疾病控制站，下设门诊部、观察室、医疗救治部、隔离治疗部。以上疾病检查、治疗和防疫情况，疾病控制组要定期向抢险救灾指挥部汇报，并由卫生院按有关疾病和疫情报告制度及时向上级业务部门报告。

白羊镇道路交通应急预案

一、组织领导

（一）成立道路交通安全应急救援指挥部

总指挥由镇长叶永强担任，副总指挥由党委副书记肖必兵担任，指挥部成员由平安法治办公室、村镇建设服务中心、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卫生院、派出所及各村（社区）等单位负责人组成。

指挥部主要职责是指导、督促、检查辖区道路交通安全情况；督导有关部门加大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的整治排查力度，有效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研究确定重特大交通安全事故应急处理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决定启动或终止应急预案；统一领导、指挥紧急情况下的应急救援工作，解决应急处理中的重大问题；及时向上级报告事故应急处理情况；适时发布公告，指定报道负责人。

（二）指挥部内设综合协调组、事故抢险组、应急救援组、医疗救护组、事故调查组。

1.综合协调组：负责传达指挥部指令，综合协调各组救援工作，调动救援队伍，全面负责抢险现场的组织、协调，调度汇总、上报救援进展情况，并做好信息反馈工作。组长由梁怡担任，成员由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成员组成。

2.事故抢险组：在紧急情况下（比如出现严重交通堵塞、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雾雪天车辆通行受阻等），负责交通管制、维护治安、路障清理、车辆疏导、保障通行、事故抢险等工作。事故抢险组由镇平安法治办公室、派出所、卫生院、村镇建设服务中心配合成组，组长由魏远华担任，成员由各单位负责人内部调配安排人员。派出所主要负责交通管制、车辆疏导、维护治安等工作；其他单位主要负责路障清理、保障通行、事故抢险等工作。如有人员伤亡情况，首先要协助医疗救护组抢救伤员。

3.应急救援组：发生紧急情况后，按照指挥部的要求及时赶赴现场协助事故抢险组实施抢险救援。组长由当天值班领导担任，副组长由属地村（社区）负责人担任，成员由属地村（社区）综合应急救援队组成。应急救援实行属地负责制，独立成组。

4.医疗救护组：主要职责是在接到抢救信息后，迅速组织医护人员和车辆以及医疗设备，在最短时间内赶到事故现场，并迅速展开抢救，力争将人员伤亡降到最低程度。组长由陈宏担任，成员由卫生院相关医护人员组成。

5.事故调查组：由镇指挥部指定人员组成，组长由肖必兵担任，负责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协调保险等有关部门做好伤亡人员善后及其家属的安抚工作。

二、情况报告

（一）发生紧急情况时，现场司机或群众可拨打值班电话（45851454）向镇派出所报告。发生人员伤亡的，可拨打急救电话（卫生院45851515，区急救中心120）向医院求救。镇派出所和卫生院接到报警或求救电话后，在迅速组织抢险的同时，应立即向镇政府报告（值班电话45851201）。

（二）在发现或得知发生紧急情况后，紧急情况发生地村（居）委会必须立即向镇政府报告并组织人员开展先期处置，封闭事故段道路，设置警示标志等。

（三）镇政府值班室接到报告后，立即向当天值班领导和分管应急管理领导肖必兵报告，并按照总指挥的指示，在最短时间内将有关情况向区政府和相应部门报告。

三、预案启动

（一）紧急情况发生后，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二级预案、一级预案依次启动，必要时同时启动。

（二）紧急情况发生后，属地村（社区）、镇政府有关办公室（中心）要快速反应，在一级预案未启动前，首先启动本级预案组织实施应急救援。

（三）启动一级预案由镇长决定；启动二级预案由镇分管应急管理的领导决定。一级预案启动后，按照预案要求，迅速组成镇应急救援指挥部，由指挥部综合协调组通知有关成员单位和各工作组立即赶赴现场，并通知二级预案的主要负责人。镇指挥部到达现场后，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接替二级预案指挥或指导二级预案指挥。

四、应急措施

（一）镇指挥部到达现场后，综合协调组、事故抢险组、应急救援组、医疗救护组和事故调查组按照指挥部指令立即就位并按照预案开展工作，确保应急救援工作有序展开。

（二）派出所加强现场安全保卫、治安管理和交通疏导，预防和制止各种破坏活动，维护社会治安。

（三）卫生院立即组织急救，及时提供急救药品、器械，全力抢救伤员，其他相关部门配合抢救工作。

（四）当天镇政府值班员在天气突变前，特别是下雪和发生大雾前，及时向镇应急指挥部门综合协调组提供天气预报情况。

（五）在雪天或雾天，派出所要视雪情、雾情及路面情况，合理组织车辆通行，对重要路段进行交通管制，并做好路面巡查。

（六）由于非天气因素而造成道路交通堵塞（比如人为因素、交通事故因素、道路因素等），派出所要立即实行交通管制或实行断交措施，并迅速疏导车辆，清除路障。特别是对人为因素造成交通堵塞的，要采取果断措施，将当事人强行带离现场，尽快恢复通行。需要有关方面配合的，有关方面要给予积极配合。

（七）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必须从全局出发，服从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共同做好事故的抢救和处理工作。

五、其他事项

（一）镇政府针对交通道路发生的紧急情况，有本预案以外的随机处置权力。

（二）加大路面控制力度。派出所、镇交安办要严格查处无证驾驶、疲劳驾驶、酒后驾车、超速、超载、夜间不按规定使用灯光、夜间违法停车、强超强会、客车超员、农用车违法载客等各种违法行为。严禁报废车、“带病车”上路行驶，确保车辆安全行驶。建管办要做好农村公路的养护及管理等工作，确保道路交通通行安全。

（三）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宣传。要将宣传交通法律法规等常识纳入日常工作，认真做好预防交通事故、确保道路畅通的宣传工作。各村（社区）要积极配合，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宣传活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司机朋友积极配合并主动参与到预防交通事故中来，从源头上减少或杜绝交通事故的发生。

白羊镇消防应急预案

一、组织领导

（1）组长(总指挥)：叶永强

主要职责：负责定时召开消防安全工作领导组会议，传达上级相关文件与会议精神，部署、检查落实消防安全事宜。

（2）副组长(副总指挥)：肖必兵

主要职责：具体负责组织对紧急预案的落实情况，未雨绸缪，做好准备，保证完成领导部署的各项任务。

成 员：各办公室（中心）、各村（社区）负责人
主要职责：具体负责火险发生时及突发事件的处理、报告、监控与协调，保证领导小组紧急指令的畅通和顺利落实；做好宣传、教育、检查等工作，努力将火灾事故减小到最低限度。

二、应急疏散的组织程序和措施

1、火灾发生地附近工作人员在保证个人人身安全的前提下有义务对受火势威胁并有可能导致火势进一步扩大或爆炸的物品、重要的文件档案、受困人员进行紧急疏散。

2、着火区域疏散小组人员应根据火场情况，迅速作出立即进行应急疏散或等待值班领导的疏散命令的决定。

3、单位负责人在得知火场的情况以后，必须立即作出是否进行应急疏散和进行部分区域或全部区域疏散的命令，并尽快传达给疏散区域疏散小组人员。

4、值班室通过电话或广播向疏散区域人员发出应急疏散命令，宣布疏散顺序：着火房间、着火层、着火上层、着火逐上层、着火层下层（如火灾有向下蔓延趋势再考虑疏散着火层下层，逐下层，并指导疏散区域人员疏散路线方向、安全出口位置、疏散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并让不需疏散或未到疏散顺序的区域人员保持镇定。

5、接到疏散命令后，各区域疏散小组成员应立即手电筒或应急照明灯，打开每个安全通道的门，引导、帮组区域人员撤离到疏散集结地集中，而后对每个房间认真检查，确认无人后，锁上房门，并做好记号。

6、各区域疏散小组成员沉着冷静，按照指示或广播的疏散次序引导区域人员有序的从安全出口疏散，对受伤和情绪不稳定的人提供帮助，到达安全地点时要注意清点人数。

7、疏散区域外部疏散小组成员应打开安全出口，清理疏散通道上的障碍物，携带应急照明设备指引疏散方向。

三、扑救火灾的程序和措施
1、接到报警后，迅速出动消防车和综合应急救援队。

2、询问知情人士，迅速了解着火部位，被困人员情况，自救情况，接受火灾报警、发出火灾信号和安全疏散指令情况。

3、查清火源的确切位置，燃烧物质，燃烧范围。

4、集中优势兵力，加强第一出动，立足于“快”适应作战需要。

5、坚持救人第一的原则，救人与灭火兼顾，要采取内外结合、上下合击的战术。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建立灭火进攻阵地，同时部署力量堵截火势蔓延。

四、火场供水

1、利用地面消火栓或通过消防车直接向前沿阵地供水。

2、利用手抬机动泵就近水源取水。

3、搞好火场供水。要采取直接供水、接力供水、运水供水相结合的原则，确保火场充足供水。

五、其他事项

1、首先要侦察火情采取内外结合的战术，熟悉消火栓位置和最近的水源位置，同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

2、加强组织指挥，要加强第一出动，保证火场供水。

3、做好后勤保障，组织好足够的灭火物资器材保障，组织好医疗救护工作。

4、要严密组织，着装整齐，出警速度快，一切行动服从指挥。

5、在战斗过程中要尽量减少水渍。

白羊镇燃气及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

一、组织领导

成立燃气及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由镇长叶永强担任，副指挥由分管领导肖必兵担任，指挥部成员由各村（社区）及派出所、平安法治办公室、村镇建设服务中心、经济发展办公室、卫生院、巡逻队、市场监管所、相关企业等部门组成。

二、成员单位职责 
平安法治办公室：承接危险化学品事故报告，请示总指挥启动应急救援预案；通知指挥部成员单位立即赶赴事故现场；协调各成员单位的抢险救援工作；及时向镇领导及区应急局报告事故和抢险救援进展情况。 
经济发展办公室：承接燃气事故报告，请示总指挥启动应急救援预案；指导各使用单位做好事故防范工作，督促使用单位制定事故应急处置措施。视情况参与事故救援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负责应急物资装备的经费保障。 
派出所：负责组织事故可能危及区域内的人员疏散撤离，对人员撤离区域进行治安管理，参与事故调查处理。负责事故现场及区域周边道路的交通管制工作，禁止无关车辆进入危险区域，保障救援道路的畅通。 
巡逻队：负责组织事故现场抢险物资和抢险人员的运送。负责对事故周边区域的警戒工作。 
卫生院：负责制定受伤人员治疗与救护方案。确定受伤人员专业治疗与转运，对医护人员进行相关培训，储备相应的医疗器材和急救药品。负责事故现场调配医务人员、医疗器材、急救药品，组织现场救护及伤员转移。负责统计伤亡人员情况。 
村镇建设服务中心：负责制定燃气及危险化学品污染事故监测与环境危害控制方案。负责组织对事故现场的周边环境进行应急监测，提出控制、消除环境污染措施。负责调查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 
三、 信息报告 
（一）报送程序 
燃气及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后，社会公众、事发单位可直接通“110”报警电话；事发单位还应立即向镇平安法治办公室报告事故概况和先期处置情况；平安法治办公室应当立即核实有关情况，并报告镇人民政府。发生重大、特别重大燃气及危险化学品事故，力争30分钟内向区政府电话报告、1小时内书面报告。对首报时要素不齐全或事件衍生出新情况、处置工作有新进展的，要及时续报，处置信息至少每日一报，处置结束后及时终报。 
（二） 信息内容 

书面报告主要内容包括：事故发生时间、地点，负责现场指 
挥的主要人员姓名、职务和联系方式，事故基本情况、初步原因、 
初判等级，事故简要经过、直接经济损失、伤亡及被困人数、发 
展趋势评估，伤亡人员抢救情况、已采取的处置措施及进展，是 
否需要增援，报告人姓名、职务、联系方式等内容。 
（三） 信息通报 
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后，平安法治办公室应当通报上级有关部门，并及时通报事发地周边区域可能受影响的单位和居民。其他可能引发燃气及危险化学品事故的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应当及时通报平安法治办公室。
四、应急响应 

（一）响应措施 
先期处置。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后，应急、公安、卫生、环保等单位应当立即开展先期处置，第一时间抢救受伤受困人员，及时疏导现场交通，维护现场秩序，防止发生次生、衍生灾害，最大限度减轻公众生命财产损失。 
（二）处置措施 

（1）人员搜救。以抢救人员生命为重点开展救援工作；发现人员被困，及时调用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设备进行救援；转运安 置获救人员和伤员；搜救过程中要避免对人员造成次生伤害。 
（2）疏散群众。制定切实可行的疏散程序，包括指挥机构、组织分工、疏散范围、避难场所、疏散方式、疏散路线、疏散人
员的安置等，组织和指导群众尽快撤离事故威胁区域。 
（3）抢险救援。根据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性质，立即组织专 
用的防护用品及专用工具开展现场抢险作业，及时控制或消除危 
险源，以及事故现场的洗消工作。 
（4）医学救援。迅速调集医疗力量赶赴现场，实施诊断治疗； 
及时将重症伤员向有救治能力的医疗机构转运，掌握救治进展情 
况；视情况增派医疗专家、调配急需药物等；做好伤员心理抚慰。 
（5）环境监测。对污染区域的水源、空气、土壤等样品就地 
进行分析处理，及时监测、确定毒物的种类和浓度及扩散范围等 
应急救援所需的各种环境数据。组织危险化学品专家组根据事故 
现场情况以及采集的环境数据，分析事故原因和发展趋势，评估、 
预测事故影响程度及其后果，为制定现场救援方案提供支持。 
（6）维护稳定。根据事故影响范围、程度，划定警戒区，做 
好事发现场及周边区域的保护和警戒，维持治安秩序；严厉打击 
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等违法犯罪行为；做好受影响人员及 
家属的矛盾纠纷化解、情绪安抚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 
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三）响应终止 

现场危险完全消除，事态得到全面控制，已无发生次生衍生 
灾害可能，由现场指挥部决定终止响应。 
五、信息公开 
借助广播、网络、报纸等多种途径，运用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通过发布新闻通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形式，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向社会发布事故信息和应对情况，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六、后期处置 
（一）善后处置 
镇政府及时制定补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重建以及环境后续监测、医疗防疫、污染防治、恢复等善后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保险机构及时开展相关理赔工作。 
（二）事故调查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规定成立调 查组，查明事故经过、原因、性质、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等情况，确定事故责任，提出处理建议和防范整改措施，形成调查报告。 
（三）总结评估 
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按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评 
估暂行办法》对事故处置过程进行评估，总结经验教训，分析查 
找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形成应急处置总结评估报告。



